
附件
[bookmark: _GoBack]违规插手干预招标投标登记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年   月    日
	项目名称
	

	项目编号
	

	违规插手干预招标投标基本情况

	姓名
	
	单位
	

	时间
	
	违规情形
	（对应情形1-21）

	违规插手干预招标投标的具体事项、内容
	 

	相关证据材料
	（书信、短信、聊天记录、录音录像等资料）

	报告人（报告单位）基本情况

	姓名
	（如为单位，可不填）
	单位
	

	联系方式
	

	备注
	


备注：1.本表一式贰份，报告人（报告单位）、接收单位各留存一份。报告人需同时提供证据材料。
2.领导干部、工作人员或其他相关人员违规插手干预招标主要情形包括：
（一）要求对项目招标范围、招标方式、招标组织形式违规审批或核准，擅自缩小招标范围、变更招标方式，为后续干预招标投标活动预留空间；
（二）明示或暗示不具备启动招标条件的项目开展招标投标活动；
（三）明示或暗示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不招标、依法应当公开招标的项目实行邀请招标，或者将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以“化整为零”或虚构涉密项目、应急项目等形式规避招标；
（四）明示或暗示不按照审批、核准的招标事项内容进行招标；
（五）明示或暗示通过“明招暗定”“先干后招”等方式虚假招标；
（六）明示或暗示招标人、招标代理机构为特定投标人量身定制招标文件；
（七）明示或暗示以不合理条件限制、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；
（八）明示或暗示招标人、招标代理机构让特定投标人中标；
（九）明示或暗示以串通投标、弄虚作假等方式谋取中标；
（十）干预评标委员会、定标委员会的组建、评标专家的抽取及评标、定标活动；
（十一）明示或暗示中标候选人放弃中标；
（十二）干预中标公示程序，要求隐瞒中标候选人信息或缩短法定公示期限；
（十三）明示或暗示招标人签订与招标文件、投标文件、中标通知书实质内容不一致的合同；
（十四）明示或暗示中标人转包、分包中标项目或为中标人指定特定生产供应者的；
（十五）明示或暗示招标人超出合同价进行结算；
（十六）明示或暗示有关单位借用或出借资质用于招标投标活动；
（十七）明示或暗示逃避招标投标监管，干扰正常监督检查或投诉处理工作；
（十八）利用职权或超越职责范围，探听招标投标活动，泄漏未公开信息；
（十九）利用职权为招标人、招标代理机构、投标人、评标专家、监管部门或监督人员等牵线搭桥的；
（二十）要求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擅自中止、终止招标程序，或无正当理由重新组织招标；
（二十一）其他违规插手干预招标投标的行为。

